附件1
《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科室培训标准》
主编、副主编、编委申报与遴选条件

1.主编
（1）有丰富的中医学、中西医结合临床实践与教学经验，熟悉以上专业教学，有深厚的学术造诣，医龄（教龄）10年以上；有较高的写作水平，担任过教育部、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规划教材或相关参考书的主编或副主编；不从事本学科临床实践与教学的教师不能申报。
（2）主编必须具有正高级职称，担任硕士、博士研究生导师，在本学科临床实践与教学中享有较高的声誉和影响力。
（3）主编年龄原则上不超过60岁；对本专业临床实践与教学有突出贡献者年龄可适当放宽。
（4）主编必须在本学科享有一定的威望，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，作风正派，能发扬学术民主，善于团结同志，责任心强，具有奉献精神，健康状况良好。
（5）担任北京市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各专科委员会主任委员、副主任委员的优先选用。
（6）条件相当的申报者，编写计划和大纲科学、合理、实用者优先考虑。
2.副主编
（1）具有较丰富的中医学、中西医结合临床实践与教学经验，有较深的学术造诣，医龄（教龄）8年以上；有较高的写作水平，曾有教材或相关参考书的编写经历；不从事本学科临床实践与教学的教师不能担任副主编。
（2）副主编必须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，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。副主编年龄原则上不超过55岁，对本专业临床实践与教学有突出贡献者年龄可适当放宽。
（3）副主编必须具有较强的团队意识与合作能力，能主动配合、支持主编，保质保量地完成分配的工作和本人的编写任务。
（4）副主编在总体申报的基础上确定。
（5）担任北京市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各专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、委员的优先选用。
3.编委
（1）具有一定的临床与教学经验，熟悉本专业教学，担任本学科、本专业临床实践与教学在5年以上；有较深的学术造诣，较高的写作水平，有教材或相关参考书的编写经历；不从事本学科教学的教师不能担任编委。
（2）编委必须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，在本基地内为本学科骨干、学术带头人，踏实肯干，作风正派，责任心强，具有奉献精神，能够主动配合主编开展工作，健康状况良好。原则上，鼓励在临床教学一线的中青年教师多参与编写。
（3）具有一定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经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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